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宁市武鸣河、沙江精准溯源及水质提升项目的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NNZC2026-C3-990225-GXTZ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南宁市武鸣河、沙江精准溯源及水质提升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6年5月7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                    
	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1
	采购需求
	具体详见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具体详见附件 2 


                  
更正日期：2026年5月8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网上查询地址：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http://zfcg.gxzf.gov.cn）、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西.南宁）（http://ggzy.jgswj.gxzf.gov.cn/nnggzy/）                
四、对本次公告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南宁市生态环境局
地址：南宁市竹溪大道33号
项目联系人：袁主任
[bookmark: _Toc28359086][bookmark: _Toc28359009]联系电话：0771-530902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bookmark: OLE_LINK1]名 称：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广西南宁市良庆区凯旋路16号广西裕达集团南宁五象总部基地广东大厦十八楼　　
联系方式：0771-559017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陆珍花、奉云、农英民
电　话：0771-5590176

附件1：原采购需求
	服务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的名称
	单位
	数量
	服务需求

	1
	南宁市武鸣河、沙江精准溯源及水质提升项目
	项
	1
	▲一、总体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十五五”国家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断面设置方案》等有关要求，识别武鸣河、沙江重点河段污染主要来源，分析污染成因，确定责任主体，搭建流域污染源指纹数据库，基于水污染精准溯源提出精细化监管建议，全面提高南宁市水污染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
▲二、服务内容和技术要求
2.1 主要服务
南宁市武鸣河、沙江精准溯源及水质提升项目内容至少包括：
1.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建档、整治等工作机制，按照“全覆盖、重实效、能操作”的原则，查明排污口类型及位置，有水排放口上游污染来源，逐一登记在册，建立入河排污口清单。
（1）排查范围：主要开展武鸣河、沙江全流域2条河流入河排污口及主要支流排查，排查涉及的流域长度约370公里，涉及武鸣区、兴宁区。
（2）服务范围：协助与南宁市现有排口数据库进行衔接，包括边界扩展、数据新录入、数据更新等，对重点排口开展必要的动态巡查及数据更新。
（3）结合水质管理目标相关要求，一旦出现水质异常情况，开展溯源与排查工作。

2.开展武鸣河、沙江主要污染物水质监测、监控。通过布设16套自动采水器和不少于5套视频设备（含设备投入产生的相关费用）。
（1）自动采水器：①.具有定时、时间等比例、液位等比例、远程控制等采样模式；②.采样终端可外接雨量、水位等监控仪表，可根据阈值触发采样；③.具有保存采样记录、故障日志等功能，记录及日志能上传至中心平台；④ 具备自动排空功能；⑤.具有采样瓶远程控制功能，防止采集的水样被自动排空；⑥.具有手机APP交互功能，可通过APP完成取样、换装空瓶、样品信息上报、采样模式设置、单点控制调试等操作。每月视水质情况，开展不多于10个点位的水质加密监测、
（2）采样频次及分析指标：每月采样2次，对采样样品指标分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共4项），视水质情况即时留样。
（3）实验室分析：在国控断面设置手工监测点，每季度开展1次全指标监测（水温、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总氮、氨氮、铜、锌、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氟化物、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共23项），汛期视流域情况增测。

3.搭建流域污染源指纹库。依托武鸣河、沙江全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成果清单，基于多种指纹技术设备组合三维荧光指纹技术，利用水质指纹溯源技术识别污染特征，采集城市与农村生活源、养殖源、种植源、工业企业源、以及干流和主要支流污染源样品，搭建特征图谱库和污染源指纹库，开展水质指纹对比。

4.开展宝盖断面水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估。
（1）参考《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HJ1295-2023)，水生生物调查频次为一年2次(丰水期和枯水期各1次)；水生境调查为一年2次。
（2）根据沙江流域面积、宝盖断面周边支流情况，结合《河流水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对调查点位的布设要求以及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分析，布设点位涉及沙江流域干流，共布设8个调查点位，其中1个为国控断面。
调查指标及时间频次
	序号
	指标
	调查指标
	时间、频次

	1
	水生生物
	大型底栖动物（种类、密度）
	2次/年，4-5月和9-10月

	2
	水生境
	底质
	2次/年，4-5月和9-10月

	3
	
	栖境复杂性
	

	4
	
	流速/深度结合特性
	

	5
	
	河岸稳定性
	

	6
	
	河道变化
	

	7
	
	河水水量状况
	

	8
	
	河岸带植被多样性
	

	9
	
	河岸缓冲带
	

	10
	
	底部沉积特性
	

	11
	
	河岸土地利用类型
	



沙江流域宝盖断面上下游水生态环境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1
	水环境
	[bookmark: OLE_LINK6]综合污染状况指数（参与计算指标：总氮、氨氮、总磷和高锰酸盐）

	2
	水生境
	底质

	3
	
	栖境复杂性

	4
	
	流速/深度结合特性

	5
	
	河岸稳定性

	6
	
	河道变化

	7
	
	河水水量状况

	8
	
	河岸带植被多样性

	9
	
	河岸缓冲带

	10
	
	底部沉积特性

	11
	
	河岸土地利用类型

	12
	水生生物
	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13
	
	底栖动物状况指数（BQI）



5.根据已查明污染源清单、水质自动采样器采集信息、水生态调查情况，制定武鸣河、沙江水生态环境综合提升对策及建议，分析2026年度武鸣河叮当、沙江宝盖断面水质指数提升潜力及方向，形成南宁市武鸣河、沙江水生态环境综合提升对策及建议报告，分别制定武鸣河、沙江整治方案。
2.2工作质量保证和工作质量控制要求
1.供应商需严格根据《地表水优良水体评估技术规定（试行）》、《广西城市建成区入河（湖、海）排污口排查技术细则》、《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HJ1312-2023）》、《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HJ1313-2023）》《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指南》(GB/T43476-2023)、《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HJ1295-2023)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质量控制技术文件的有关要求开展质量控制工作，提交成果需满足国家、自治区相关工作要求，并经采购人验收备案。
2.全流程监测数据质量保障。制定并严格执行数据审核与管理程序，明确审核流程及质控要求，确保排污口查、测、溯、水质样品采集、实验室分析及报告编制等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准确性与可追溯性。同时，须具备独立固定的作业场所，涵盖采样、管网溯源、水质分析及生物监测等功能区；配备满足监测需求的专业人员、仪器设备、信息系统及后勤支持服务，确保持续具备高质量的监测、分析能力。
3.开展分析鉴定任务的技术人员，应建立并维护个人凭证图谱库，逐步统一实验室内部生物种类鉴定认知，个人凭证图谱作为单位参考图谱和标本库的重要内容，并作为判断监测人员水生生物鉴定是否正确的重要依据。
4.监测人员应有明确的监测任务分工，所承担任务与个人监测技术能力相匹配，监测队伍在作业期间，应做到高效配合。
5.管网排查溯源、自动化采样设备供应、水质监测、水质采样机构应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指标符合相关要求的各类工具。仪器设备应按照规范操作流程，进行正确操作，使用仪器设备应及时进行记录。
6.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功能检查或维护，确保设备状态符合监测工作要求，并保证其在有效期内使用。采样前，应检查采样设备的状态，有破损、老化等情况的设备，不得用于采样工作，易损采样设备应定期更换。采样结束后，应对采样设备进行彻底清洗，并妥善保存。
7.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功能检查或维护，确保设备状态符合监测工作要求，并保证其在有效期内使用。采样前，应检查采样设备的状态，有破损、老化等情况的设备，不得用于采样工作，易损采样设备应定期更换。采样结束后，应对采样设备进行彻底清洗，并妥善保存。
8.应建立仪器设备档案，保存全部相关记录，在投入使用前，必须进行量值溯源或功能检查。制定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和维护规程等，对仪器设备的放置、使用、维护、维修和性能确认等进行有效控制，每次使用前，都要检查符合相应技术要求后使用，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期间核查，其中电子温度计需进行定期校准。
9.为保证监测鉴定结果准确、可靠，应按照水生生物各类群监测方法的技术要求、步骤开展监测鉴定活动，鉴定优先采用技术要求推荐书目或本地区已建立的参考图谱和标本库。
10.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对本项目的所有项目信息以及接触到的数据、资料、成果文件等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的任何内容。
2.3数据资料归属及保管
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和报告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授权，不得将数据和报告发送给任何第三方，严格执行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数据和报告等资料保密管理。
2.4成果提交及项目验收
所提交成果需满足工作质量控制要求，并通过采购人验收备案。提交相关成果材料如下：
（1）2026年6月底前完成武鸣河、沙江流域污染源调查报告（各类污染源构成情况和分析）、排污口清单（含来水及水质情况）各1份；
（2）2026年9月底前完成搭建水质指纹数据库1套；
（3）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南宁市武鸣河、沙江水生态环境综合提升对策及建议报告》1份；
（4）2026年12月底前完成编制武鸣河、沙江河整治方案各1份；
（5）2027年4月底前完成编制《沙江宝盖断面水生态调查情况报告》1份。
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
▲三、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商务要求

	▲（一）投标报价要求
	1、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包括所有服务、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差旅费、劳务费、样品采集和检测费、材料费、培训费、验收费、手续费、包装费、运输费、保险费和各项税金及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增加的费用，以及不可预见费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二）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及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2、服务地点：南宁市武鸣河、沙江流域。
3、成果提交地点：南宁市青秀区竹溪路33号。

	▲（三）合同签订日期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四）质量保证期
	成交投标人须切实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履行各项服务承诺，保证服务的质量。

	▲（五）保密承诺
	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和报告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授权，不得将数据和报告发送给任何第三方，严格执行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数据和报告等资料保密管理。

	▲（六）付款条件
	1、合同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服务费总额30%；
2、成交供应商按照项目合同要求，完成武鸣河、沙江污染源调查，建立污染源清单和评估污染源风险支付。完成16套自动采水器和不少于5套视频设备安装和调试。完成6个月武鸣河、沙江水质调查监测分析、污染源调查、主要污染物精准溯源、水生态影响调查分析等技术服务工作后，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服务费总额40%；
3、成交供应商按照项目合同要求，完成12个月武鸣河、沙江水质调查监测分析、污染源调查、指纹库搭建、精准溯源及底栖生物调查分析。形成南宁市武鸣河、沙江水生态环境综合提升对策及建议报告，分别制定武鸣河、沙江整治方案。经甲方验收合格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服务费总额30%；
4、采购人在支付每笔款项前，成交供应商应当提供可供政府审计并且符合税务规定的正式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付相应款项直至成交供应商能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为止。

	▲（七）验收要求
	1、要求履约过程中所有服务行为、软件、成果文件等均不涉及任何法律纠纷。
2、本项目须严格执行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验收标准及规范。
3、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八）其他要求
	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的服务方案，一旦成交之后须严格按照要求及承诺提供服务。服务实施计划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背景与目的意义；
2、服务方案及其管理措施；
3、项目特点、难点及重点分析；
4、服务进度保证措施；
5、质量保证措施；
6、服务承诺；
7、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

	其他要求
	1、供应商可根据本项目的需求，结合评分办法内容及自身情况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项目实施方案、预期成果响应度、工作质量、进度保障措施、拟投入人员配备分、业绩、信誉等内容。
2、其他：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无核心产品要求。
3、供应商在磋商活动中提供任何材料、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附件2：更正后采购需求

	服务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的名称
	单位
	数量
	服务需求

	1
	南宁市武鸣河、沙江精准溯源及水质提升项目
	项
	1
	▲一、总体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十五五”国家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断面设置方案》等有关要求，识别武鸣河、沙江重点河段污染主要来源，分析污染成因，确定责任主体，搭建流域污染源指纹数据库，基于水污染精准溯源提出精细化监管建议，全面提高南宁市水污染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
▲二、服务内容和技术要求
2.1 主要服务
南宁市武鸣河、沙江精准溯源及水质提升项目内容至少包括：
1.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建档、整治等工作机制，按照“全覆盖、重实效、能操作”的原则，查明排污口类型及位置，有水排放口上游污染来源，逐一登记在册，建立入河排污口清单。
（1）排查范围：主要开展武鸣河、沙江全流域2条河流入河排污口及主要支流排查，排查涉及的流域长度约370公里，涉及武鸣区、兴宁区。
（2）服务范围：协助与南宁市现有排口数据库进行衔接，包括边界扩展、数据新录入、数据更新等，对重点排口开展必要的动态巡查及数据更新。
（3）结合水质管理目标相关要求，一旦出现水质异常情况，开展溯源与排查工作。

2.开展武鸣河、沙江主要污染物水质监测、监控。通过布设16套自动采水器和不少于5套视频设备（含设备投入产生的相关费用）。
（1）自动采水器：①.具有定时、时间等比例、液位等比例、远程控制等采样模式；②.采样终端可外接雨量、水位等监控仪表，可根据阈值触发采样；③.具有保存采样记录、故障日志等功能，记录及日志能上传至中心平台；④ 具备自动排空功能；⑤.具有采样瓶远程控制功能，防止采集的水样被自动排空；⑥.具有手机APP交互功能，可通过APP完成取样、换装空瓶、样品信息上报、采样模式设置、单点控制调试等操作。每月视水质情况，开展不多于10个点位的水质加密监测、
（2）采样频次及分析指标:每月采样2次，对采样样品指标分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共5项)，视水质情况即时留样。
（3）实验室分析：在国控断面设置手工监测点，每季度开展1次全指标监测（水温、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总氮、氨氮、铜、锌、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氟化物、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共23项），汛期视流域情况增测。
(4)每月根据实际水质状况，选取监测点位开展水质加密监测，监测工作严格按照《地表水汛期污染强度监测技术指南(试行)》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3.搭建流域污染源指纹库。
(1)依托武鸣河、沙江全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成果清单，整合多种指纹技术设备，结合三维荧光指纹技术，运用水质指纹溯源技术识别污染特征;系统采集城镇生活源、农村生活源、畜禽养殖源、农业种植源、工业企业源及干流、主要支流各类污染源代表性样品，规范建立流域污染特征图谱库和污染源指纹库。
(2)结合武鸣河、沙江全流域污染溯源排查工作开展情况，针对溯源排查发现的异常水质、可疑污染点位，由中标服务单位全程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按需开展水质指纹图谱比对、污染特征匹配、污染源指纹溯源分析等专项技术服务，为流域污染来源精准定位、污染管控及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4.开展宝盖断面水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估。
（1）参考《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HJ1295-2023)，水生生物调查频次为一年2次(丰水期和枯水期各1次)；水生境调查为一年2次。
（2）根据沙江流域面积、宝盖断面周边支流情况，结合《河流水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对调查点位的布设要求以及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分析，布设点位涉及沙江流域干流，共布设8个调查点位，其中1个为国控断面。
调查指标及时间频次
	序号
	指标
	调查指标
	时间、频次

	1
	水生生物
	大型底栖动物（种类、密度）
	2次/年，4-5月和9-10月

	2
	水生境
	底质
	2次/年，4-5月和9-10月

	3
	
	栖境复杂性
	

	4
	
	流速/深度结合特性
	

	5
	
	河岸稳定性
	

	6
	
	河道变化
	

	7
	
	河水水量状况
	

	8
	
	河岸带植被多样性
	

	9
	
	河岸缓冲带
	

	10
	
	底部沉积特性
	

	11
	
	河岸土地利用类型
	



沙江流域宝盖断面上下游水生态环境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1
	水环境
	综合污染状况指数（参与计算指标：总氮、氨氮、总磷和高锰酸盐）

	2
	水生境
	底质

	3
	
	栖境复杂性

	4
	
	流速/深度结合特性

	5
	
	河岸稳定性

	6
	
	河道变化

	7
	
	河水水量状况

	8
	
	河岸带植被多样性

	9
	
	河岸缓冲带

	10
	
	底部沉积特性

	11
	
	河岸土地利用类型

	12
	水生生物
	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13
	
	底栖动物状况指数（BQI）



5.根据已查明污染源清单、水质自动采样器采集信息、水生态调查情况，制定武鸣河、沙江水生态环境综合提升对策及建议，分析2026年度武鸣河叮当、沙江宝盖断面水质指数提升潜力及方向，形成南宁市武鸣河、沙江水生态环境综合提升对策及建议报告，分别制定武鸣河、沙江整治方案。
2.2工作质量保证和工作质量控制要求
1.供应商需严格根据《地表水优良水体评估技术规定（试行）》、《广西城市建成区入河（湖、海）排污口排查技术细则》、《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HJ1312-2023）》、《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HJ1313-2023）》《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指南》(GB/T43476-2023)、《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HJ1295-2023)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质量控制技术文件的有关要求开展质量控制工作，提交成果需满足国家、自治区相关工作要求，并经采购人验收备案。
2.全流程监测数据质量保障。制定并严格执行数据审核与管理程序，明确审核流程及质控要求，确保排污口查、测、溯、水质样品采集、实验室分析及报告编制等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准确性与可追溯性。同时，须具备独立固定的作业场所，涵盖采样、管网溯源、水质分析及生物监测等功能区；配备满足监测需求的专业人员、仪器设备、信息系统及后勤支持服务，确保持续具备高质量的监测、分析能力。
3.开展分析鉴定任务的技术人员，应建立并维护个人凭证图谱库，逐步统一实验室内部生物种类鉴定认知，个人凭证图谱作为单位参考图谱和标本库的重要内容，并作为判断监测人员水生生物鉴定是否正确的重要依据。
4.监测人员应有明确的监测任务分工，所承担任务与个人监测技术能力相匹配，监测队伍在作业期间，应做到高效配合。
5.管网排查溯源、自动化采样设备供应、水质监测、水质采样机构应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指标符合相关要求的各类工具。仪器设备应按照规范操作流程，进行正确操作，使用仪器设备应及时进行记录。
6.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功能检查或维护，确保设备状态符合监测工作要求，并保证其在有效期内使用。采样前，应检查采样设备的状态，有破损、老化等情况的设备，不得用于采样工作，易损采样设备应定期更换。采样结束后，应对采样设备进行彻底清洗，并妥善保存。
7.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功能检查或维护，确保设备状态符合监测工作要求，并保证其在有效期内使用。采样前，应检查采样设备的状态，有破损、老化等情况的设备，不得用于采样工作，易损采样设备应定期更换。采样结束后，应对采样设备进行彻底清洗，并妥善保存。
8.应建立仪器设备档案，保存全部相关记录，在投入使用前，必须进行量值溯源或功能检查。制定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和维护规程等，对仪器设备的放置、使用、维护、维修和性能确认等进行有效控制，每次使用前，都要检查符合相应技术要求后使用，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期间核查，其中电子温度计需进行定期校准。
9.为保证监测鉴定结果准确、可靠，应按照水生生物各类群监测方法的技术要求、步骤开展监测鉴定活动，鉴定优先采用技术要求推荐书目或本地区已建立的参考图谱和标本库。
10.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对本项目的所有项目信息以及接触到的数据、资料、成果文件等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的任何内容。
2.3数据资料归属及保管
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和报告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授权，不得将数据和报告发送给任何第三方，严格执行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数据和报告等资料保密管理。
2.4成果提交及项目验收
所提交成果需满足工作质量控制要求，并通过采购人验收备案。提交相关成果材料如下：
（1）2026年6月底前完成武鸣河、沙江流域污染源调查报告（各类污染源构成情况和分析）、排污口清单（含来水及水质情况）各1份；
（2）2026年9月底前完成搭建水质指纹数据库1套；
（3）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南宁市武鸣河、沙江水生态环境综合提升对策及建议报告》1份；
（4）2026年12月底前完成编制武鸣河、沙江河整治方案各1份；
（5）2027年4月底前完成编制《沙江宝盖断面水生态调查情况报告》1份。
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
▲三、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商务要求

	▲（一）投标报价要求
	1、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包括所有服务、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差旅费、劳务费、样品采集和检测费、材料费、培训费、验收费、手续费、包装费、运输费、保险费和各项税金及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增加的费用，以及不可预见费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二）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及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2、服务地点：南宁市武鸣河、沙江流域。
3、成果提交地点：南宁市青秀区竹溪路33号。

	▲（三）合同签订日期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四）质量保证期
	成交投标人须切实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履行各项服务承诺，保证服务的质量。

	▲（五）保密承诺
	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和报告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授权，不得将数据和报告发送给任何第三方，严格执行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数据和报告等资料保密管理。

	▲（六）付款条件
	1、合同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服务费总额30%；
2、成交供应商按照项目合同要求，完成武鸣河、沙江污染源调查，建立污染源清单和评估污染源风险支付。完成16套自动采水器和不少于5套视频设备安装和调试。完成6个月武鸣河、沙江水质调查监测分析、污染源调查、主要污染物精准溯源、水生态影响调查分析等技术服务工作后，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服务费总额40%；
3、成交供应商按照项目合同要求，完成12个月武鸣河、沙江水质调查监测分析、污染源调查、指纹库搭建、精准溯源及底栖生物调查分析。形成南宁市武鸣河、沙江水生态环境综合提升对策及建议报告，分别制定武鸣河、沙江整治方案。经甲方验收合格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服务费总额30%；
4、采购人在支付每笔款项前，成交供应商应当提供可供政府审计并且符合税务规定的正式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付相应款项直至成交供应商能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为止。

	▲（七）验收要求
	1、要求履约过程中所有服务行为、软件、成果文件等均不涉及任何法律纠纷。
2、本项目须严格执行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验收标准及规范。
3、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八）其他要求
	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的服务方案，一旦成交之后须严格按照要求及承诺提供服务。服务实施计划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背景与目的意义；
2、服务方案及其管理措施；
3、项目特点、难点及重点分析；
4、服务进度保证措施；
5、质量保证措施；
6、服务承诺；
7、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

	其他要求
	1、供应商可根据本项目的需求，结合评分办法内容及自身情况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项目实施方案、预期成果响应度、工作质量、进度保障措施、拟投入人员配备分、业绩、信誉等内容。
2、其他：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无核心产品要求。
3、供应商在磋商活动中提供任何材料、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